南京市财会教育中心
2020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
1、 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部门职责及工作任务
南京市财会教育中心是市财政局下属事业单位，与南京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实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合署办公，在市编办登记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行差额拨款管理。
根据南京市编办《关于同意南京市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增挂“南京市财会教育中心”牌子的通知》（宁编办字【2005】16号）和《关于清理规范南京市财政局所属事业单位的通知》（宁编办字【2012】132号）文件要求，单位主要职责包括：实施全市财政系统干部培训工作，负责全市在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岗位技术、会计法规制度及会计准则等培训工作。目前，单位根据市财政局的整体工作部署，承担以下工作任务：
（1）配合市财政局人教处组织开展财政干部培训工作、配合局农业农村处组织开展涉农镇街财政所干部培训工作；
（2）协助市财政局相关处室开展财政改革业务培训工作；
（3）负责全市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工作；
（4）协助市财政局会计处开展全市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5）利用现有设备及资源承接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初、中、高级）考试任务。
2、机构设置及人员情况
经市人社局和市编办批复，单位共设办公室、财会培训部、继续教育部、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部4个机构。已有编制数14人，实际在岗在编12人，编外人员15名，退休人员14名。
3、资产情况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单位资产共计2732.28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共计2544.67万元，非流动资产共计187.61万元，流动资产占比达93%，主要为货币资金。
（2） 部门资金情况
财会教育中心2020年度收入支出情况如下表所示：
2020年收入支出表
单位：万元
	收入
	金额
	支出
	金额

	财政拨款收入
	基本收入
	345.95
	财政拨款支出
	基本支出
	345.95

	
	项目收入
	69.32
	
	项目支出
	69.32

	事业收入
	培训代垫结算款
	
	事业支出
	基本支出
	186.47

	其他收入
	账户利息收入
	7.82
	
	项目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费
	56.27

	总计
	423.09
	总计
	658.01


（注明：超支234.92万元由事业单位以前年度基金弥补）
（三）部门绩效目标
1、部门战略目标
切实履行好财政干部和财会人员培训职责，坚持以人为本的培训理念，不断创新培训手段和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优化培训管理，整合培训资源，提高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积极为财政改革发展和财政干部队伍建设、财会人员队伍建设服务。
2、中长期阶段性目标
协助建立财政干部培训规划和财会人员队伍培训规划，科学安排今后3年内干部培训工作。针对目前单位干部队伍结构不合理的现状，把好干部招聘关，加强对年轻人的培养，5年内，建立一支适应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要求的培训管理干部队伍。围绕财政中心工作，不断拓展服务财政新业务，进一步推动单位转型发展。
3、2020年度绩效目标
（1）组织财政干部培训和财政改革业务培训人数达3000人以上；
（2）组织实施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组织开展全市会计人员网络继续教育培训；
（3）组织实施全市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
（4）承担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圆满完成考试任务；
（5）制定预算绩效管理计划，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2、 评价工作情况
（一）评价基本情况
本次绩效评价的对象是2020年度南京市财会教育中心单位整体绩效；目的是通过开展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单位履职效益和责任意识，实现财政资源配置效益与效率最大化；评价遵循科学规范、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三项原则，主要采用综合评价法进行评价。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为部门决策、部门管理、部门绩效3个一级指标，此指标进一步细分为二级指标12个和三级指标25个。
（二）评价实施情况
评价工作小组通过对评价对象前期调研，确定了评价的目的、方法以及原则。结合单位基本收支和项目支出情况，制定了科学规范的指标体系，最终确定实施方案。
本次评价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核查2020年度财政预算批复执行及整体支出情况。着重核查了内部控制的建设执行情况、专项资金执行率、“三公”经费及资产管理情况，依据制定的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分：90（含）-100分为优、80（含）-90分为良、60（含）-80分为中、60分以下为差。最终汇总各方评价结果，综合分析并形成评价结论。
3、 评价结论
根据南京市财会教育中心单位整体绩效评价指标及其权重（分），本次评价合计得分90.5分，评价等级为“优”。
南京市财会教育中心2020年度绩效目标明确，履职效果良好，不断加强预算收支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整体效益及效率均得到大幅提升。单位上下团结一心、锐意进取，全部完成既定的绩效目标，服务管理水平获得了局内各处室及局外机构的一致好评。
四、部门履职绩效
（一）巩固规模，培训实效日益提升
教育中心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认真组织实施财政干部及业务培训，深入调研，强化对标意识，努力查找不足，切实进行整改，不断提升教育培训工作实效。大力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更好地为财政改革发展大局服务。2020年全年，教育中心举办培训班26期，计3000多人次，组织开展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网络培训9.8万人次，承接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试1万科次，较好完成了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二）精准施教，积极服务基层财政
财会教育中心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共举办了4期农村财会人员财政支农政策培训班，对全市729名行政村会计、镇街财政所带队干部进行了集中培训。一是强化疫情防控工作。培训期间全面摸排学员“健康码”，坚持学员每天体温早知道，随时掌握学员健康情况。二是强化培训管理。建立市、区、街镇三级联动机制，市级负责设计、制定培训方案，集中办班；各区财政局做好参训学员组织工作；各街镇财政所负责落实参训学员的人选和现场管理。三方联动，各司其职，大大提高了培训管理的工作效率，保障财政支农政策培训长期稳定的开展。三是强化培训方案的优选。密切关注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结合国家和省、市对“三农”工作的最新政策和其他宏观层面的最新动态，精选培训课程内容。在师资结构安排上，采用南京高校教师和财政局各处室业务骨干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提升教学质量，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三）健全制度，全面推进内控管理
教育中心严抓内控建设，共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6项，更新工作和业务规程2项，并印发内部控制制度手册。单位预算资金方面，单位整体支出及收入管理均严格按照预算执行，按时按标，把有限的资金真正用在了“刀刃”上，发挥了最大经济效益。日常工作中，各项规章制度健全，落实到位，内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内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干部及业务培训过程中，各项培训的管理措施和流程规范健全，均得到较好地贯彻和实施。
（四）抓好服务，社会满意度创新高
教育中心作为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南京考区考点之一，承担了初、中、高三个级次的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任务。由于考点设施设备完善，流程设计合理，考试管理规范有序，被市财政局确定为与财政部考试中心联网单位，在考试开始后实时向财政部提供南京市的动态考试情况。
完善的设施和规范的管理也为我们赢得了上级领导的信任和同行的尊重，教育中心考点成为了南京市的标杆考点，在市财政局会计处的推荐下，多个兄弟考点派专人来我中心学习、交流。同时我们还作为质量信得过考点多次接受财政部考试中心、省、市考试管理机构领导的检查并受到好评。
教育中心积极创新培训模式，遴选优秀师资，提升培训实效，受到上级单位和培训对象的好评。作为财政服务工作的窗口单位，单位坚持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开展自查自纠，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提供服务，从未发生自身过错性投诉，社会监督反映良好，学员课后反馈问卷对课程设置、师资选择、培训效果的满意率达到98%以上。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单位年度计划不够明确和细化，仅列举了工作任务和目标方向，未能制定具体、细化和可衡量的数值、指标体系，与整体绩效目标匹配度较低，也为日后的绩效考核评价带来了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且今年总体培训人数规模未能保持持续增长，年度绩效目标执行力度还需加强。
二是单位预算管理的相关制度虽已建立，但项目资金管理机制在精度和深度上尚不健全，不能充分保证项目资金使用效率；因单位人手不够，未配置专门的内控监督职能部门；政府采购制度在采购询价上缺乏有效的监督。
三是单位人员年龄结构失衡，职工平均年龄达50岁，老龄化严重。人才培养计划较为缺失，信息化建设程度不高，单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6、 有关建议
一是建议单位在制定年度计划时，对实施方案进行合理规划和梳理，对计划的可行性和实用性进行探讨评估。遵循科学规范的原则，制定出更加明确具体的、细化和可衡量的年度绩效目标，根据具体标准，不断推动工作进程，从而为日后的绩效考核评价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二是建议单位及时引进年轻干部，单位职工需要年轻化、专业化。另建立起系统化的长期人才培养计划，明确单位自身的长远发展目标及需要，结合人才自身的发展意愿及职业规划，对职工开展多样化的培训，从而达到提升人才利用效率的目的。
[bookmark: _GoBack]三是建议将职工绩效考核由采用事业单位改为参照机关绩效工资管理办法。教育中心开展的三项主要工作均属于行政管理及服务职能，绩效工资的考核改为参照机关绩效工资管理办法，也可进一步激发单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附件：
南京市财会教育中心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得分表（2020年）
 (
4
)
